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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人社就业〔2016〕11号 

 
 

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郑州市财政局 

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的 

通     知 

 

各县 市、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 局，各有关单位  

为贯彻落实市 府《关于印发郑州市降成本优供给推进实体

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》 郑 〔2016〕9号 、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 郑

〔2016〕13号 文件精神，结合《郑州市小额担保贷款操作规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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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行 的通知》 以下简称《操作规程》，加快推进创业担保贷

款 策的落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

一、扩大创业担保贷款对象及认定条件 

一 贷款对象。除《操作规程》规定的贷款对象外，扩大

大中专学生扶持范围，包括毕业 5年内的普通高等学校、职业学

校、技工院校学生以及在校生，毕业 5年内的留学回国人员等，

以及返乡创业农民工。 

二 认定条件。普通高等学校、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在校

学生持《在读证明》、《贷款申请书》等相关材料可申请创业担保

贷款 毕业 5年内的普通高等学校、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学生、

留学回国人员等，持《毕业证》、《贷款申请书》等相关材料可申

请创业担保贷款 返乡创业农民工持乡、镇 办事处 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事务所出具的《返乡创业农民工证明》、《贷款申请书》

等相关材料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。 

、扩大反担保方式 

除《操作规程》规定的反担保方式外，增加以下反担保方式  

一 异地反担保。郑州市行 区域范围内的省直、市和县

市、区 行 机关或财 全供事业单位在编人员，可对全市自

主创业人员创业担保贷款提供异地反担保。 

二 园区反担保。各类园区 市场 管理机构可为园区 市

场 内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担保贷款提供反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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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中专学生创业担保贷款省内异地反担保办法另行制定。 

三、反担保人担保额度 

一 行 机关或财 全额供给、财 差额供给事业单位在

编人员可承担不超过 20万元的反担保。 

二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以及石油、电力、燃气、

热力、电信、烟草、自 水、邮 、铁路、高速公路等大型企业

的正式职工可承担不超过 10万元的反担保。 

四、扶持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

一 对资产、营运、获利、偿债综合能力优秀的企业，额

度可适当放宽，但不超过 400万元，超出 200万元部分，经办银

行按照商业贷款模式运作，其贷款利率可适当给予优惠。 

二 吸纳人员范围及人均贷款额度。对符合创业担保贷款

条件，吸纳《操作规程》及本通知规定人员 各类院校在校生除

外 的小微企业，可根据实际招用人数及生产经营情况，按照人

均 20万元合理确定贷款额度。 

三 延长贷款的财 贴息时限。对 2016 年 3 月 2 日后第

二年贷款到期，生产经营情况良好，按时足额还款的小微企业，

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，且在 2017年 12月 31日前被受理创业担保

贷款的，贴息期限可再延长一年。申请资料按照《操作规程》有

关规定进行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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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贷款贴息 

一 自主创业贷款贴息。大中专学生、返乡创业农民工及

持《就业创业证》或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的各类人员申请创业担

保贷款，财 给予贴息。各县 市 、上街区对 10万元以内的创

业担保贷款贴息，除中央财 承担贴息资金的 75%、省级财 承

担贴息资金的 12.5%外，当地财 承担贴息资金的 12.5% 超出

10 万元以上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，市级财 承担贴息资金的

50%，其余贴息资金由县 市 、上街区财 承担。市本级创业担

保贷款贴息，除中央、省财 承担的贴息外，其余由市级财 承

担。 

二 小微企业贷款延长一年贴息。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

申请第三年创业担保贷款，按《操作规程》规定额度，财 给予

贴息。各县 市 、上街区创业担保贷款贴息，市级财 承担贴息

资金的 25%，其余资金由当地财 承担。市本级创业担保贷款贴

息，由市级财 承担。 

六、代偿与追偿 

对逾期贷款进行追偿时，按照《郑州市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

金代偿管理暂行办法》 郑财社〔2016〕2号 文件执行。法律诉

讼时，经办银行要配合担保机构提交代偿证明、借款借据、转款

凭证等材料。对追偿返回的款项，应归还至担保基金及相关账户。 

对于提供异地反担保的，反担保人所在地的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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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应积极配合催收。 

七、简化办 程序 

各县 市、区 人社部门受理、审核自主创业、合伙经营、

组织起 就业、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，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

设立“大中专学生创业担保贷款受理窗口”，配备专职人员办理创

业担保贷款业务，同时留存相关申请资料，做好档案管理工作。

担保机构、经办银行应简化内部审批程序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

八、强化组织领导 

一 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 

各县 市、区 人社、财 等部门要将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列

为重要工作，细化目标任务、加强 策落实、保障资金到位。市

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工作情况适时进行通报，并与奖补资

金挂钩。 

二 加强工作协调力度 

各级创业担保贷款经办机构要在 府的领导下，加强沟通协

调，适时召开工作会议，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，创

造 开展工作。同时，人社部门、财 部门、担保机构、经办银

行等要根据各自的工作职责，强化业务管理，完善工作制度，按

照市 府文件规定的时限，完成受理、审核、担保、发放等项工

作。 

三 加强 策宣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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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机构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、互联网及

各类宣传活动，多角度、多方位宣传创业担保贷款 策，营造“大

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良好氛围。 

各县 市 、上街区可根据本通知精神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制

定具体实施意见。 

 

附件 1. 在读证明 

2. 郑州市返乡创业农民工证明 

3. 异地反担保人单位证明 

 

 

 

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郑州市财 局  

2016年 6月 21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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